附表：
	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名称
	意义（必要性）
	总体目标
	建设内容

（硬件建设、科学研究、人才建设等方面）
	拟牵头（参与）单位
	新增投资规模（亿元）

	
	
	
	
	
	


注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：（1）有望纳入国家“十三五”规划或符合我省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；
（2）主要从事基础研究、重大科学（工程）试验、产业创新等；（3）新增投资规模不少于2亿元。






